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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核函〔2022〕020271 号 

 

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注册办法》）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

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》等有关规定，本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

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）向特定

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，并形成如下审核问询问题。 

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不超过31,167.06万元，其中21,033.24

万元拟投入工业互联网安全防护产品项目（以下简称项目一）。项

目一的产品属于发行人现有业务中的网资管理业务，产品类别包



2 
 

取得上述产品在手订单 14 个，金额为 3,462.40 万元，部分产品

尚未取得订单。回复材料显示，本次募投项目的潜在客户包括工

信部网络安全管理局、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，国家工业信息安全

发展研究中心、通信管理局、工信厅、电信运营商等。 

请发行人补充说明：（1）结合项目一潜在客户相关项目招标

价格、发行人网资管理业务在手或已执行合同价格、同行业公司

相关项目中标价格、项目一产品对现有业务产品的具体升级方面

以及对销售价格的影响，说明项目一的预测单价是否合理、谨慎，

结合市场需求、潜在客户对外招标数量情况、现有在手订单数量

等，说明项目一的预测销售数量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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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说明书中。保荐人应当在本次问询回复时一并提交更新后的募

集说明书。除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内容以外，对募集说明书所做

的任何修改，均应先报告本所。 

发行人、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对本所审核问询的回复是发

行上市申请文件的组成部分，发行人、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应

当保证回复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

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

2022 年 11 月 16 日 


